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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局探員甲因調查毒品案件，依法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核發取得通

訊監察書後，對毒販A實施監聽。檢調透過監聽過程，得知A自東南亞購買

毒品一批，同時假借進口家具名義將毒品混雜於進口貨櫃中企圖夾帶入

境。檢調為求人贓俱獲，在鎖定疑似夾帶毒品之貨櫃後，並未立即起出毒

品，而係在貨櫃上偷偷裝上GPS發送器以掌握貨櫃行蹤。調查員並發現該

貨櫃陸續流向許多地點，每個地點都停留大約一天；兩星期後，該貨櫃輾

轉被送至較為偏遠的貨櫃儲存場，調查員遂持由檢察官依法所簽發的拘

票，根據GPS所發送的訊號循線找到貨櫃儲存場，並埋伏在暗處等待A來

取貨。 

果不其然，隔日A即開著其私人汽車抵達，先將車子停在遠處停車場

後，步行入貨櫃儲存場找到該貨櫃、取出毒品，整個過程均在調查員監控

中。正當其中一位調查員B準備行動時，另一位調查員C說：「先等等！等

他進入倉庫，我們再附帶搜索倉庫裡面。」待A進入倉庫，埋伏的調查員

們見時機成熟，一擁而出將A拘捕，並在倉庫內發現裝滿各種毒品的透明

置物櫃，調查員便扣押之。 

接著，調查局探員繼續拘束A至其停在附近停車場的車子內實施搜

索，在駕駛座椅底下發現一把「改造手槍」，乃當場將該「改造手槍」也

一併扣押。此時，調查員甲出示證件向A表明身分，並詢問A是否同意讓他

們至其住處搜索，A因人贓俱獲遭逮捕而心虛，遂同意並簽署自願受搜索

同意書。調查員隨即至A住處實施搜索，並在A住處搜出疑似為毒品交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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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冊後加以扣押。 

試說明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

(一) 調查局探員在貨櫃裝置GPS的行為有無侵害A的何種憲法權利？該取

證行為是否合法？（20分） 

(二) 若調查員為進一步釐清A的毒品上下游，便在A的手機中植入木馬程

式，遠端操控手機並窺探A的通訊軟體聊天記錄，取證是否合法？得

否依刑事訴訟法第128條向法院聲請搜索票？或依第153條之3向法院

聲請許可書為之？（30分） 

(三) 本案中調查員經由搜索所扣押之「置物櫃」、「改造手槍」與「毒品

交易之帳冊」等物是否具有證據能力？（40分） 

(四) A若對本案中調查員所為的上述搜索、扣押處分不服，是否有單獨救

濟途徑？（10分） 【111東吳改編】 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,476字） 

(一) 以下分述： 

1. 調查員在貨櫃安裝GPS侵害A之隱私權： 

(1) 隱私權雖非憲法有明文的權利，惟依釋字第603號、釋字第689號

之意旨，人民得維持對其資料的自主，自由決定何時、何地、向

何人揭露，並使個人生活免於他人侵擾，實現人性尊嚴，故受憲

法第22條保障；即便身處公共場所，只要人民主觀上有對隱私的

期待，且客觀上該期待為合理者，仍得受隱私權的保護。 

(2) 本案，A之貨櫃於公共場所運輸；若調查員僅是短期跟蹤該貨櫃

流向，則A對此無合理隱私期待可言，自然不構成對A隱私權的

侵害。惟調查員所裝設的GPS得讓其全天候、不間斷地掌握該貨

櫃的行蹤，且跟蹤時間長達兩星期，甚至得透過該貨櫃停留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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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拼湊出A的潛在交易網絡，已經對A的隱私權構成重大侵害

（ 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參照）。 

2. 本案，調查員在貨櫃上裝設GPS以追蹤貨櫃流向，從其裝設到將A拘

捕至少經過14天，對A的位置資訊已經屬於長期追蹤。依刑事訴訟

法（下同）第153條之1第3項，應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許可

書方得為之；今調查員並未向法院聲請許可書就自行長期追蹤A的

位置資訊，與前開規定有所牴觸，不合法。 

(二) 調查員在A手機中植入木馬無法律授權不合法： 

1. 手機已為現代生活中的必需品，存有許多私人敏感資訊。本案，調

查員在A的手機植入木馬，遠端操控A的手機並窺探A與他人的社群

軟體通訊紀錄，從而強制揭露A不欲人知的私密內容，已經嚴重侵

害A的合理隱私期待，構成強制處分，需有法律授權始得為之。 

2. 植入木馬程式不得以第128條搜索票為之： 

(1) 第122條之搜索所指為何？實務見解認為本條僅止於物理性侵入

有形空間或侵害人民財產權者，就執行方式而言，法律賦予受搜

索人在場權，受搜索人有知悉自己被搜索，並隨時就執行方式提

出異議的可能（110年度台上字第4549號判決參照）。反之，

GPS偵查則是在目標對象不知情下，透過追蹤器掌握其行蹤，並

不符合現行法搜索規定之要件。 

(2) 本案，調查員在A手機植入木馬程式，並無物理性侵入實體空

間，與搜索的本質並不相同。況且，即便認為A的手機內部屬於

第122條第1項的「電磁紀錄」，因木馬程式是在A毫不知情的前

提下被植入，A無從就執行方式等提出異議的可能，與搜索應遵

循的原則大相徑庭。是以，調查員植入木馬程式不得以第12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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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授權依據，無法依第128條向法院聲請搜索票。 

3. 調查員植入木馬不得以第153條之3許可書為之： 

(1) 按第153條之3條第1項，若被告涉犯重罪，則偵查機關基於調查

犯罪的需求，於具備相當理由時得以非物理方式監看、攝錄被告

具合理隱私期待的空間。此處之「空間」參照立法理由，解釋上

應是指從「有形體的空間」外部向內監看、攝錄，而不包含遠端

侵入被告的資訊設備以調查其內部資訊。 

(2) 本案，調查員在A的手機植入木馬程式，遠端操控與窺探A通訊

軟體的往來紀錄等，已經超越本條的授權範圍，不得依照規定為

之。是以，調查員植入木馬不得依第153條之3第3項向法院聲請

許可書為之。 

(三) 置物櫃、改造手槍、毒品帳冊皆無證據能力： 

1. 置物櫃、改造手槍、毒品帳冊取證程序皆不合法： 

(1) 置物櫃取證不合法： 

按第131條第1項第1款授權司法警察得於執行拘提之過程中，

逕行進入有相當理由認為犯嫌在內之處所搜索，無需搜索票，

就其文義而言，似乎亦包含持檢察官簽發之拘票搜索的情形。 

②惟本文以為，如此將架空搜索應遵循的令狀原則，使執法人員

得以持拘票之名義，實質進入並搜索人民之私人空間；更有甚

者，執法人員亦得待人民進入其私人空間後，再進入將其拘

捕，並透過附帶搜索之規定繼續搜索該經空間；是以，檢察官

簽發之拘票應認為僅有於公共場所進行拘提之功能，第131條

第1項第1款應限縮於法院所簽發之拘票。 

本案，調查員待A進入該貨櫃後，再持檢察官簽發的拘票，進


